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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宋邑擎
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32

傳真：02-235664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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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6120270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停止適用「戶警分立實施方案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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